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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修订

<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单独计票。

5、"公司"或"本公司"均指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20日下午14:30起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下午15:00

至11月20�日下午15:00。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壮勉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267,754,277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67.3087%。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60,272,3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5.4279%；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7,481,9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808％。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授权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22,092,49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5.553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

董事会同意的其他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由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骏马投资"，为公司关联自然人赵自军、郑海波、张健江、徐志军及王丽梅共同投资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骏马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黄壮

勉、 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及《关于豁免黄壮勉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2、以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赵自军回避表决。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4发行数量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5定价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6限售期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10上市地点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3、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赵自军回避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4、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5、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赵自军回避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6、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黄壮勉、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赵自军回避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7、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赵自军回避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8、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豁免黄壮勉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

回避表决。

（1）表决情况：

同意19,202,09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9、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10、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92,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1、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92,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2、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13、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

予以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念军、王尚辉

3、结论性意见：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4-053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会议室现场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

关议案。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及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现就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作专项披露如

下：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267,754,2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7.3087%。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60,272,3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427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7,481,9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808％。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授权股东）共11人（其中4人参加现场会议，7人参加网络投票），合

计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 092,� 497股（其中参加现场会议中小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4,610,537股，参加

网络通票中小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481,9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53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中小股

东占公司总股份的3.6728%，参加网络通票中小股东占公司总股份的1.8808%）。

三、中小股东（授权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议案）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骏马投资"，为公司关联自然人赵自军、郑海波、张健江、徐志军及王丽梅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骏马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故审议本议案时，

出席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黄汕敏、赵自军回避表决。

1.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4 .发行数量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5.定价方式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6.限售期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1.10.上市地点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2%；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381,02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2,092,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15%；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3、《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中小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2,092,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15%；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全体出席股东（授权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7,754,27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结果：同意票股份数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授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议案

予以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14-087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1月20日通过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审议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会议于上午10：00在公司6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41,530,55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80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38,692,66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98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聘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张云栋律

师和周旦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陈江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共9人，出席会议董事5人。因出差，董事寇卫平先生委托董事陈江先生，董事冯东明先生

委托董事黄新女士，董事戴建国先生委托董事张建英女士，独立董事江鹏先生委托独立董事陈建国先生出席

会议。公司监事共3人，出席会议监事3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票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

%

）

是否通过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1.01

选举寇卫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334,266,728 97.87

是

1.02

选举陈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334,266,728 97.87

是

1.03

选举冯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334,266,730 97.87

是

1.04

选举赵晶女士为公司董事

334,266,728 97.87

是

1.05

选举黄新女士为公司董事

334,266,729 97.87

是

1.06

选举张建英女士为公司董事

334,266,728 97.87

是

1.07

选举陈建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38,636,536 99.15

是

1.08

选举李大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38,636,536 99.15

是

1.09

选举李季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38,636,536 99.15

是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2.01

选举甄靖宇先生为公司监事

338,636,536 99.15

是

注：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票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

）

是否通过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1.01

选举寇卫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63,558,701 89.74

是

1.02

选举陈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63,558,701 89.74

是

1.03

选举冯东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63,558,703 89.74

是

1.04

选举赵晶女士为公司董事

63,558,701 89.74

是

1.05

选举黄新女士为公司董事

63,558,702 89.74

是

1.06

选举张建英女士为公司董事

63,558,701 89.74

是

1.07

选举陈建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67,928,509 95.91

是

1.08

选举李大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67,928,509 95.91

是

1.09

选举李季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67,928,509 95.91

是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2.01

选举甄靖宇先生为公司监事

67,928,509 95.91

是

其中：

1、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建国先生、李大明先生、李季鹏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将给予每位独立董事年度津贴5

万元人民币。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差旅费和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

独立董事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可在公司据实报销。

2、监事甄靖宇先生将与通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冯蜀军先生和邵炜女士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张云栋律师和周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14-� 088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0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1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

事共9人，参会董事9人，其中董事寇卫平先生、冯东明先生、赵晶女士、李季鹏先生因出差通过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陈江先生主持，

与会董事以举手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寇卫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选举陈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选举寇卫平先生、冯东明先生、陈建国先生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寇卫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陈建国先生、陈江先生、李季鹏先生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陈建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李季鹏先生、寇卫平先生、陈建国先生为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季鹏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李大明先生、寇卫平先生、陈建国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大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同意聘任赵晶女士、顾少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同意聘任黄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同意聘任张建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顾少军简历：

顾少军先生：汉族，42岁，历任公司工厂员工、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家具制造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家具制造事业部总经理。

其他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冯蜀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冯蜀军简历：

冯蜀军先生：汉族，42岁，大学学历，曾在新疆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14-089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0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1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监事共3人，参会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甄靖宇先生主持，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甄靖宇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47� � �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转债代码：128001� � � �转债简称：泰尔转债 公告编号：2014-54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尔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一）“泰尔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68号》文件核准，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3年1月9日公开发行了3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00

元，期限为5年（2013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8日），公司可转债于2013年1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转债简称为“泰尔转债” ，转债代码为“128001” 。2013年7月15日“泰尔转债”进入转股期。

（二）“泰尔转债”赎回概况

1.本次赎回的原因

公司A股股票自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10月14日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8.49

元/股）的130％（11.04元/股），已触发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据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泰尔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泰尔转债”提前赎回权。

2.本次赎回的时间：2014年11月13日

3.本次赎回过程

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至11月12日期间，先后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n）上刊登了11次实施“泰尔转债”赎回事宜公告以及1次“泰尔转债” 流通面值低于

3000万元并将停止交易的公告，通知“泰尔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并已赎回截至赎回日（2014

年11月13日）尚未转股的“泰尔转债” 。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公司可转债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4年11月12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泰尔转债” 尚有1,829,100元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18,291张。根

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公司按照“债券面值的103%（含当期计息年度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赎回价格：103元/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0.90%，且当期利息含税）。其中，个人投资者和投资基金持有

“泰尔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102.85元/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持有“泰尔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102.92元/张。

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1,881,229.35元。

三、赎回影响

（一）本次赎回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的“泰尔转债” 1,829,100元，仅占“泰尔转债” 发行总额32,000万元的0.57%，未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二）本次赎回行为是否将导致债券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泰尔转债”自赎回日（即2014年11月13日）起停止转股，赎回完成后，将无“泰

尔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泰尔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三）其他影响

“泰尔转债” 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2014年9月30日的207,355,009股增至224,675,281股，增加了公司自

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泰尔转债” 将于2014年11月21日摘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泰尔转债” 摘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55）。

五、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可转债转股

（

股

）

合计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

流通股

）

92,254,887 44.49 -- -- 92,254,887 41.06

04

高管股份

92,254,887 44.49 -- -- 92,254,887 41.06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15,100,122 55.51 17,320,272 17,320,272 132,420,394 58.94

其中

,

未托管股数

-- -- -- -- -- --

三

、

总股本

207,355,009 100.00 17,320,272 17,320,272 224,675,281 100.0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47� � �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转债代码：128001� � � �转债简称：泰尔转债 公告编号：2014-55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尔转债” 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68号》文件核准，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3年1月9日公开发行了3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00

元，期限为5年（2013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8日），公司可转债于2013年1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转债简称为“泰尔转债” ，转债代码为“128001” 。2013年7月15日“泰尔转债”进入转股期。

“泰尔转债”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0.60%，第二年为0.90%，第三年为1.20%，第四年为1.60%，第五年为

2.00%；利息支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2013年1月9日），第一次付息日为

发行首日的次年当日，以后每年的该日为当年的付息日；付息日前一个交易日为付息登记日，只有在付息

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可转债持有人才有权获得当年的利息。

二、债券赎回情况安排

1.“泰尔转债”赎回日：2014年11月13日

2.“泰尔转债”赎回登记日：2014年11月12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14年11月18日

4.投资者赎回款到帐日：2014年11月20日

5．“泰尔转债”停止交易日：2014年11月11日

6.“泰尔转债”停止转股日：2014年11月13日

赎回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关于 “泰尔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54）

三、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泰尔转债” 自赎回日（即2014年11月13日）起停止转股，赎回完成后，将无

“泰尔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泰尔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摘牌日期为2014年11月21日。

四、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可转债转股

（

股

）

合计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

流通股

）

92,254,887 44.49 -- -- 92,254,887 41.06

04

高管股份

92,254,887 44.49 -- -- 92,254,887 41.06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15,100,122 55.51 17,320,272 17,320,272 132,420,394 58.94

其中

,

未托管股数

-- -- -- -- -- --

三

、

总股本

207,355,009 100.00 17,320,272 17,320,272 224,675,281 100.00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4-06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国家循环经济试点

示范单位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

告（2014）19号，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了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的验收（第一批）。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63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接到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化工"）通知获悉， 2014年5月15日质押给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70,000,000股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股票， 于2014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四川化工持有本公司股份318,1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4.37%（其中限售股317,850,

000股，流通股250,000股）。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证券简称：川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5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化工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化工"）通知获悉，四川化工质押给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的10,000万股公司股份已于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四川化工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7,5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8.60%，其中被质押的股份

数为3,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81%。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14-05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新签海外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曾于2014年5月7日发布《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新签海外合同公告》，宣布本公司所属子公

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于2014年5月5日（尼日利亚当地时间）签订尼日利

亚沿海铁路项目框架合同。2014年11月20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商务合同，尼方对设

计方案进行了调整，项目全长折算单线里程1402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合同金额变更为约119.7亿

美元，约折合735.16亿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3年营业收入的12.53%。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